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租赁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地审阅了提交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租赁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及本次交易的相关资料，我们

认为： 

1. 交易决策合法性：本次资产系公司及子公司出售至江西昌九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昌九集团”），公司 2017 年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时即列明“标的资产实际

交割完成后，如果甲方（注：公司及其他转让方）仍需使用部分标的资产的，则

应当履行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有关审批程序”。本次租赁及关联交易审批系严格执

行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有关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300 万，亦未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公司董事会有权就本次

资产租赁实现进行表决。 

2. 交易的必要性：公司及子公司昌九农科南昌生产经营需要继续租赁相关

资产，有利于南昌基地维持生产；公司及子公司南昌基地生产设备目前置放于拟

租赁厂房内，与相关供电设施、附属设施配套并网运行，如选择市场其他交易方

进行租赁，将导致较高的搬迁、调试成本。本次租赁有助于在公司南昌基地、如

东基地两地产能合并之前平稳过渡，为子公司产能合并奠定基础。 

3. 交易定价公允性：本次关联交易中，公司租赁 110KV 变压器

（SZ10-5000/110）及其附属设施主要采用成本加成法，租赁价格系经合理测算

昌九集团供电设施年折旧费加上设备租赁合理收益综合确定；昌九农科租赁厂房

及必要附属设施主要采用可比非受控价格法，租金系经市场走访、参考公司周边

地区或规模化工业园区大型工业厂房整体租赁价格均价确定，租赁价格与周边厂

房租金平均水平基本一致。 

4.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相关租赁成本支出系公司资产出售后的正常租

用支出，不会显著增加公司成本，租金支付不会显著增加公司现金流压力。本次

租赁交易系公司南昌基地、如东基地产能合并过渡期的租赁安排，租赁相关供电

设备及厂房设施有助于公司及昌九农科南昌基地的自主管理及运营相关设备，不

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独立性造成显著不利影响。 



因此，经审议，我们认为本次租赁交易作价合理、程序规范，交易有利于维

持公司及子公司两地产能合并过渡期内的正常生产经营，没有损害公司、子公司

及公司股东的利益，同意《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租赁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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